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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2024-028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 2023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综合考虑当前宏观经

济形势、行业整体环境、融资环境，并结合公司盈利规模、现金流状

况、资金需求等因素，为了保障公司的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公司拟

保有更加充裕的用于发展的资金，故 2023 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认定，2023 年度本公司按照中国

企业会计准则之合并及母公司可分配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合并 母公司 

可分配利润 24,418,057,799.93 4,088,012,121.32 

其中：年初未分配利润 22,949,094,697.39 3,633,527,525.55 

      分配 2022利润 -153,160,934.40 -153,160,934.40 

      未分配利润本期其他变动 -9,298,156.54 0.00 

      2023年度净利润 1,631,422,193.48 607,645,530.17 

     公司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系基于母公司的可分配利润

4,088,012,121.32 元。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按照

母公司 2023年度净利润 607,645,530.17元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60,764,553.02 元 后 ， 2023 年 度 可 供 股 东 分 配 的 利 润 为

4,027,247,568.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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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整体环境、融资环境，并结合

公司盈利规模、现金流状况、资金需求等因素，为了保障公司的经营

能力和偿债能力，公司拟保有更加充裕的用于发展的资金，经董事会

决议，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况说明 

（一）行业及公司经营情况 

2023 年，房地产市场继续底部调整，多重困难挑战交织叠加，

行业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并存。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性大，

市场预期较弱的多重压力下，尽管政府在供应端及需求端都出台了相

应的刺激政策，监管部门“托举并用”不断释放政策利好，但受房地

产周期波动的影响，居民收入预期、购房信心尚未恢复，市场观望情

绪浓厚。 

期内，公司坚定发展信心，坚持以现金流为核心的经营策略，地

产业务稳健推进，但行业深度调整仍给公司经营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公司合同销售金额、货币资金、现金短债比等指标出现下行，全年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流出 40 亿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流出

47亿元，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短期压力仍然存在。 

作为具有社会责任的上市公司，公司坚持推进正在开发的地产项

目，落实项目“保交楼”。2024年，公司计划竣工面积 83.05万平方

米，计划新开工面积 56.53 万平方米，较 2023 年度增加 177.07%，



 3 / 5 
 

主要系上海亚龙项目于年内开工。公司短期内的资金需求仍然较大，

需要留存更多的现金增厚公司的安全屏障，确保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综上，基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整体环境、融资环境，并结

合公司盈利规模、现金流状况、资金需求等因素，为了保障公司的经

营能力和偿债能力，公司 2023 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预计用途以及收益情况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年度工作计划，积极

响应“保交楼”政策，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偿还债务、补充流动资金

等用途。公司将在严格把控资金用途的前提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努力实现更好的经验业绩回报投资者。 

（三）公司是否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

红决策提供了便利 

公司关注中小股东对公司的意见和建议，通过投资者热线、e互

动平台等形式与中小股东建立了顺畅的沟通渠道，中小股东的合法权

益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 

目前，投资者对分红也存在分歧。部分投资者希望公司延续稳定

的分红政策，从而有利于吸收长线稳定的权益性投资者；部分投资者

希望公司保留充足资金应对各种市场极端情况，避免出现流动性风

险。 

考虑到当前的经营环境仍充满不确定性，为了更好的维护公司经

营安全，经过综合权衡，并征求主要股东意见后，拟定了前述分红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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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公司相信这一举措，有助于公司更好的度过行业调整期。 

（四）公司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拟采取的措施 

随着地产行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行业发展模式和外部环境愈加

复杂多变，公司将始终坚持优秀的市场应变能力，顺势而为，持续发

挥前瞻、精准、高效、灵活的优势，加快地产业务的战略转型，以度

过行业调整期并实现公司的高质量发展，争取以更好的经营业绩回报

投资者。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4年 4月 28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 7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在审议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后，认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是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整

体环境、融资环境及公司发展需求，从公司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公司

实际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做出的，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具有合理

性，同意上述分配预案，并同意公司董事会将该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2024年 4月 28日，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3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监事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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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提出的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在充分考虑了当前宏观

经济形势、行业整体环境、融资环境和公司发展需求等因素的前提下

提出的，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

2023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利润

分配预案，并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整体环境、融

资环境及公司发展需求等因素，有助于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本

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30日 


